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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（一）法律的分类和特征 1.法律的分类。（1）法律渊源。

法律的渊源，是指按照法律形成的方式不同，包括制定法律

的国家机关的不同，从而法律地位或法律效力不同进行划分

的一种法律的类别，是法律的形式之一，例如:制定法的宪法

、法律、行政法规等.非制定法的习惯、法理.国家政策、党的

政策.国际条约、国际惯例等。我国现行法律的渊源，主要包

括:1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，即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。2）全国

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，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

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。3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

法规和国务院各个部、委员会、审计署制定的部门规章。4）

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制

定的地方政府规章。这里要注意区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，

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，及其制定的国家机关的区别（后者

共有三类不同的国家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相应的人民政

府制定）。5）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

。6）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和法规。（2）法律的其他分类

。1）经济特区特定的法规。2）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军事法规

。国内法和国际法，是指按照法律制定和实施的主体不同予

以划分的一种法律分类。国内法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并在该国

实施的法律。国际法是指作为国际法律关系主体的国家（或

者地区）之间的制定和实施的法律。根本法和普通法，是指

按照法律地位、规定内容和制定程序不同划分的一种法律分



类。根本法又称宪法，是指规定国家和社会根本制度、公民

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，具

有最高法律地位，其制定需要特别程序的法律。普通法，是

指宪法以外的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、法律地位次于宪法的

法律。一般法和特别法，是指按照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划分

的一种法律分类。一般法是指适用于一般的法律关系主体、

通常的时间和一个国家管辖的所有地区的法律。特别法，是

指适用于特别的法律关系主体、特别时间和特别地区的法律

。实体法和程序法，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予以划分的

一种法律分类。实体法是指规定主要权利和义务的法律。程

序法，是指规定主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施的法律。成文法和

习惯法，是按照制定和表达方式不同划分的一种法律的分类

。成文法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、以文字形式表达的法律。不

成文法，又叫非成文法，是指由国家认可的习惯而成的、不

以文字表达的法律。在部分国家或地区适用的分类:公法和私

法，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倡的一种法律分类，他认为

，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，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

。现代西方法学著作一般认为，宪法、行政法、刑法属于公

法，民法和商法属于私法，诉讼法所属依其主法而定。但是

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出现了不能确定其为公法或私法的许多

法律，如经济法、劳动法、环境法等。（3）法律的历史类型

。法律的历史类型，是指按照法律的阶级本质和其赖以建立

的经济基础不同予以划分的一种法律的分类。可以把法律划

分为奴隶制类型的法律、封建制类型的法律、资本主义类型

的法律和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.前三类又称之为私有制社会法

律或剥削者类型的法律，后一类称为公有制社会的法律。（4



）法系。法系，是按照法律的历史传统或者某种共性对法律

的一种分类。1）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、英国法系或判例法

系，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性法律体系，与

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两大法系。英美法系的主要特点是:

以判例法及主要法律渊源.以日耳曼法为历史渊源.法官对法律

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.以归纳法为主要推理方法.不严格

划分公法和私法。2）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、罗马法系、罗

马日耳曼法系，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

。大陆法系以1804年的《法国民法典》和1900年的《德国民

法典》为代表形成了两个支系。大陆法系的主要特点是:以制

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.在公法与私法分类的基础上建立法律的

基本知识.以演绎法为主要推理方法.倾向于职权主义，法官在

诉讼中的作用积极主动。3）中华法系指中国封建法律从战国

到清代两千多年间发展，形成的治革清晰、特点鲜明的法律

体系。被世界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。中华法系具有如下特点:

①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，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。②维护

封建伦理，确认家族法规。③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

。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。④官僚、贵族享有法定

特权。⑤诸法合体，行政机关兼理司法。2.法律的特征。法

律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:（1）法律是一种概括、

普遍、严谨的行为规范。这是法律最明显的一个现象特征。

其中严谨性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。每一个法律规

范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。构成一项法律或一

项法律文件的要素包括三个，即:法律原则，法律概念，法律

规范。除了按照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的性质划分法律的种类

以外，还有两种划分法:一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强弱程度，划分



为两种规范，即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.二是按照法律规范

的确定性程度划分为三种规范，即确定性规范、委托性规范

和准用性规范。（2）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，这

是法律来源上的一个重要特征。（3）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

义务的行为规范。这是法律的内容上的特征。法律所规定的

权利和义务，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权利和义务，它必须是

由国家确认和保障的。（4）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

行为规范。这是法律实施上区别其他社会规范的显著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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